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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 第 1/2019 號文件  
(二零一九年四月九日討論文件 ) 

 

體育委員會  
 

啟德體育園的進度報告  
 

目的  

 
 本文件旨在匯報啟德體育園 (體育園 )的最新進展情況。  
 
背景  

 
2. 我們曾於二零一七年九月在 SC 第 11/2017 號文件中報告體育

園項目的進展情況。該文件闡述採購安排、主要合約條款、營運要求

和興建與營運兩個階段的監察框架等事宜。  
 
3.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我們邀請通過資格預審的投標者，就體

育園「設計、興建及營運」的 25 年期合約提交標書。經過七個半月的

招標期和四個月的評審過程後，我們已在二零一八年十二月把合約批

給啟德體育園有限公司。投標出價的建築費用為 299.93 億元，而啟德

體育園有限公司則負責承擔所有營運成本，並已承諾在營運期內向政

府支付合共 17.24 億元的款項，另加體育園總收入的 3%。  

 
中選標書的特點  
 
4. 啟德體育園有限公司附屬於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及新創建集

團有限公司，是一間專為體育園項目而成立的公司。項目團隊成員包

括博普樂思 (Populous)、SMG 和拉加代爾體育 (Lagardère Sports)，他們均是

公認的國際業界領導機構，在設計和營運大型體育場地方面具有極豐

富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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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設計特點  

 

5.  啟德體育園有限公司的設計別具特色，以採用南北走向並設

計獨特的啟德體育大道作為主軸線，把園區內所有主要設施跟毗鄰的

車站廣場、啟德港鐡站和宋皇臺港鐵站連接起來，直達海濱長廊。有

關啟德體育園有限公司提供的總綱發展藍圖和初步效果圖，現載於附

件 A。  

 
6. 體育園的重點建築是主場館，內設 50 000 個座位，外觀則以

「東方之珠」為設計主題。主場館的碗形座位設計讓活動編排更為靈

活，既可用作舉辦國際足球和欖球賽事，又可用作舉行音樂會和社區

活動，而且能確保可迅速和有效率地轉換場內的座位配置。主場館的

上蓋可整個開合，有利主場館可在任何天氣情況下舉辦各種不同的活

動。至於南面的看台，則沿用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的上佳傳統做法，

在偌大的玻璃幕牆前設置廣闊的活動用平台，這種設計既能使維多利

亞港的景色盡收眼底，又能構建一個無邊際的碗形場地環境，把場館

內的活動與城市周遭其他一切事物連繋起來。  

 
7.  室內體育館由一個設有 10 000 個座位 (大多數為可伸縮或可

移動的座位 )的主場和一個設有 500 個座位的副場組成。館內場地使用

不同的地面配置，令場地更能適合不同類型的體育活動，由舉辦精英

體育比賽至供公眾使用均可。主場和副場在移走觀眾席後，合共可提

供相當於約 48 個羽毛球場的空間。  

 
8. 公眾運動場內設有 5 000 個座位，適合舉辦田徑活動、本地

足球和欖球賽事。該運動場亦設有一條九線田徑跑道，對於有大量學

生參賽的校際陸運會來說，這會是理想的場地。  

 
主要的營運承擔額  
 
9. 啟 德 體 育 園 有 限 公 司 承 諾 推 行 一 項 「 體 育 活 動 支 援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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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  (「體育支援計劃」 )，以支持舉辦體育活動 1。根據「體育支援計

劃」，啟德體育園有限公司在開始營運後首個財政年度的全年承擔額為

4,300 萬元，然後逐步增加承擔額，到最後一個營運年度的承擔額為

9,400 萬元。啟德體育園有限公司須透過以下其中一種方式推行「體育

支援計劃」：豁免向在體育園內舉行的體育活動收取場地租用費，或直

接資助在香港舉辦的體育活動。民政事務局會負責監察「體育支援計

劃」的推行工作，倘「體育支援計劃」下的年度承擔額尚有餘款，啟

德體育園有限公司須把該筆承擔款額付予民政事務局所點名的機構單

位，以供支持體育運動之用。  
 
10. 除推行「體育支援計劃」外，啟德體育園有限公司亦須確保

體育活動可享有較高的優先次序使用體育園設施。凡舉辦體育活動，

均可在任何時候預留場地；倘要舉辦非體育活動，則只能在活動舉行

前 12個月的空檔期內預訂場地。  
 
11. 總括而言，對於在體育園舉辦的體育活動，啟德體育園有限

公司承諾會起碼達致以下目標：  
 在第一至第五個  

營運年度舉辦的  
體育活動  

在第六至第十個  
營運年度 2舉辦的  

體育活動  
主場館  每年 40 日  每年 54 日  
室內體育館的主場  每年 76 日  每年 88 日  
公眾運動場和園區內其

他地方  
每年 69 日  每年 75 日  

                                                 
1 根據有關合約，「體育活動」是指符合下述任何一項條件的賽事／活動：  

(a)  符合民政事務局或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康文署 )所管理的各項體育賽事／活動資助

計劃 (包括「 M」品牌活動、「本地大型國際活動」、「本地國際活動」和「大型全

國錦標賽」 )及其他類似計劃所訂的條件 (包括賽事水平、參賽運動員人數、參賽

隊伍數目等 )；  
(b)  具有鮮明的體育主題，而在籌辦過程中，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或

相關的體育總會擔當重要和積極的角色；   
(c)  由民政事務局或康文署舉辦 (包括合辦 )或推薦舉辦；或  
(d)  具有鮮明的體育主題，而「體育活動」出席者須付費入場，並且有關的賽事／活

動必須開放給公眾人士入場。  
 

2 在第十個營運年度終結前會進行中期檢討，屆時會為第十一個營運年度及以後的年度

訂定表現目標，詳情載於下文第 1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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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一至第五個  
營運年度舉辦的  

體育活動  

在第六至第十個  
營運年度 2舉辦的  

體育活動  
體育活動的總出席人數  每年 600 000 名  每年 700 000 名  

 
 
12. 在推廣社區體育方面，啟德體育園有限公司承諾會在第一至

第五個營運年度期間，在體育園內舉辦體育課程的收生上課時數，每

年最少有 120 000小時，並在第六至第十個營運年度增至 150 000小時。 

 
13. 在收取場地租用費方面，啟德體育園有限公司須確保向體育

活動收取的費用，跟康文署、教育機構及其他非牟利機構所提供的類

似設施收費相若。凡供公眾訂場和供舉辦體育活動的場地，所收取的

租用費一律須經民政事務局批准。  

 
14. 為了在營運期間有效地評估啟德體育園有限公司的表現，以

及為配合情況的轉變，我們會在第十個營運年度終結前進行中期檢

討。檢討時，除了審視啟德體育園有限公司的整體表現外，還會檢視

合約內的主要條款，包括營運要求、主要績效指標、資產情況和須向

政府繳交的款項。  

 
15. 成員可參閱附件 B 所載的主要績效指標全文，以了解如何監
察和檢討啟德體育園有限公司的表現。  

 
工程計劃時間表  

 
16. 體育園的「設計、興建及營運」合約已於二零一九年二月生

效，並將於二零一九年四月進行動土儀式和開始打樁工程。有關的設

計工作和興建工程需時約四至五年，我們預計體育園會於二零二三年

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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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詢意見  
 
17. 請各成員備悉上文所匯報有關體育園的工作進展情況。  

 
 
體育委員會秘書處  
二零一九年三月



 

附件 A 
啟德體育園的總綱發展藍圖  

維多利亞港 
Victoria Harbour 

宋皇臺港鐵站 
Sung Wong Toi  

MTR Station 

啟德港鐵站 
Kai Tak MTR 

Station 

公眾運動場 
Public Sports Ground 

啟德體育大道 
Kai Tak Sports Avenue 

 

室內體育館 
Indoor Sports Centre 

鄰里公園 
Neighbourhood Park 

活動村 
Event Village 

主場館 
Main Stadium 

 

零售商店 
Retail 

http://www.mtr.com.hk/ch/corporate/main/index.html
http://www.mtr.com.hk/ch/corporate/main/index.html


 

啟德體育園的初步效果圖  

 

 

全景圖  – 日間  
 

全景圖  – 夜間  

  
主場館  – 外部景觀  主場館  – 內部景觀  

 



 

  
供公眾使用的室內體育館  公眾運動場  

 

  
啟德體育大道  

 
位於海濱長廊的美食海灣  

 



 

 

附件 B 
 

主要績效指標計劃  
主要

績效

指標  

主要績效指標說明  表現未達標時的繳款金額  

1. 供公眾使用和作體育用途  
1a 確保體育設施可供公眾使用及／

或作體育用途  
每 足 一 個 小 時 未 能 提 供 球

場、空間或設施，便會按公眾

訂場的每小時最高收費額，計

算 因 表 現 未 達 標 而 應 繳 付 的

金額。  
 
至於公眾運動場，不論場內的

草坪是否可供使用，如未能提

供田徑設施 (包括供公眾免費

緩步跑的時段 )，便會按學校全

日 租 用 田 徑 設 施 以 舉 辦 田 徑

活動的每日最高收費額，計算

因 表 現 未 達 標 而 應 繳 付 的 金

額。  
1b 確保室內體育館的主場和副場在

一年內最少有三分之二的時間 (包
括三分之二的周末和公眾假期 )，
可供作體育用途。  
 

每 個 羽 毛 球 場 或 具 同 等 空 間

的場地，如供作非體育用途並

超出規限，則須繳付的金額為

每小時 1,500 元。  
 

1c 確保備有場地租訂系統，供公眾

租訂體育設施和報名參加體育課

程／活動。  
 

倘 場 地 租 訂 系 統 未 能 因 應 目

的正常運作，則須繳付的金額

為每小時 3,000 元。  
 



 

 

主要

績效

指標  

主要績效指標說明  表現未達標時的繳款金額  

2. 設施使用率／出席人數和活動  
2a 下列每個類別每年須達致的最低規

定：  

類別  最低規定  
(按年計算 ) 

1. 主場館舉行

體育活動的日

數  

第一至第五個營

運年度： 40 日；  
 
第六至第十個營

運年度： 54 日  
2. 主場舉行體

育活動的日數  
第一至第五個營

運年度： 76 日；  
 
第六至第十個營

運年度： 88 日  
3. 公眾運動

場、公眾休憩空

間和園區內其

他地方舉行體

育活動的日數  

第一至第五個營

運年度： 69 日；  
 
第六至第十個營

運年度： 75 日  

4. 體育活動的

總出席人次 3 
第一至第五個營

運年度出席體育

活動的人次：

600 000 名；  
 
第六至第十個營

運年度出席體育

活動的人次：

700 000 名  

各個類別的表現未達致最低

規定時須繳付的金額：  
 
 
 

1. 低於最低規定：  
每日 500,000 元  

 
 
 
 

2. 低於最低規定：  
每日 100,000 元  

 
 
 
 

3. 低於最低規定：  
每日 50,000 元  

 
 
 
 

4. 低於所規定的最低出席人

次：每名 25 元  
 
 
 
 
 
 
 
 

                                                 
3 在計算體育活動的總出席人次時，請參閱附錄 1 有關體育活動出席者的定

義。  



 

 

主要

績效

指標  

主要績效指標說明  表現未達標時的繳款金額  

 

5.體育課程的收

生上課時數  
第一至第五個營

運年度：  
120 000 小時；  
 
第六至第十個營

運年度：  
150 000 小時  

6. 主場和副場

的使用率  
第一至第五個營

運年度： 60%；  
 
第六至第十個營

運年度： 75% 
7. 公眾運動場

和室內體育館

內多用途空間

的使用率  

第一至第五個營

運年度： 50%；  
 
第六至第十個營

運年度： 60% 

5.  低於所規定的最低收生上

課時數：每小時 25 元  
 
 
 
 

 
 
6. 低於所規定的最低比率：

每低 1%須付 170,000 元  
 
 
 
7. 低於所規定的最低比率：

每低 1%須付 60,000 元  
 
 
 
 

2b 超出在主場館舉辦活動的目標：目

標日數為每年 10 個體育日，而每日

的出席人數須最少有 20 000 人  

每超出活動舉辦目標一日，

會 獲 得 500,000 元 作 為 獎

勵。有關獎勵只在營運年度

總收入超過 6 億元時才適

用，並以「收入分享計劃」

所載條件為準。  
 

3. 草坪系統  

3a 確保在預訂主場館或公眾運動場

以舉辦主要體育 4活動時，不會因

草坪系統的狀況而不合理地被拒

絕訂場  
 

主 場 館 ： 每 項 被 拒 活 動

500,000 元  
 
公眾運動場：每項被拒活動

50,000 元  

                                                 
4 在主場館進行的主要體育項目為欖球和足球，而在公眾運動場進行的主要體育
項目則為欖球、足球和田徑。  



 

 

主要

績效

指標  

主要績效指標說明  表現未達標時的繳款金額  

3b 確保沒有在主場館或公眾運動場

舉行的主要體育活動因草坪系統

的狀況而取消  
 

主場館：每項被取消的活動

500,000 元  
 
公眾運動場：每項被取消的活

動 50,000 元  
 

3c 確保在緊接於主場館或公眾運動

場舉行主要體育活動前，草坪系

統的狀況符合表現標準的要求  
 

主 場 館 ： 每 個 活 動 日

500,000 元  
 
公 眾 運 動 場 ： 每 個 活 動 日

50,000 元  
 

4. 室內體育館的場館地面系統  
4 確保在緊接於室內體育館舉行主

要體育 5活動前，主場和副場的場

館地面系統符合在室內體育館舉

行主要體育活動的規定，並符合

相關比賽的標準要求  
 

每個活動日 100,000 元  

5. 資產保養  
5a 確保沒有已排期的體育用途活

動，因任何資產的狀況而取消  
按每項被取消的體育活動所

佔的時間，乘以相關設施可供

公眾訂場的每小時最高收費

額／相關設施的標準收費去

計算須繳付的金額  
 

5b 確保所有設施在任何時候均依據

目的正常運作 (已排期進行保養的
時段除外 ) 

倘出現嚴重情況時未能及時

修復設施，須按情況的嚴重程

度 (即 A 級、B 級、C 級和 D

                                                 
5 在室內體育館進行的主要體育項目為羽毛球、籃球、體操、網球、排球、乒乓
球、五人足球和手球。  



 

 

主要

績效

指標  

主要績效指標說明  表現未達標時的繳款金額  

級 ) 6計算須繳付的金額：  
A 級：每過 30 分鐘 3,000 元  
B 級：每過 1 個小時 3,000 元  
C 級：每過 24 小時 3,000 元  
D 級：每過 1 個星期 3,000 元  
備註：  
倘相關設施在第一個間隔時

段內修復，則無須繳付款項；

否則，在有關設施修復前，每

過一個間隔時段，均須因表現

未達標而繳付款項 7。  
 

5c 推行「年度資產管理計劃」和遵

守該計劃的規定  
 

每個違規事項： 20,000 元  

6. 噪音控制和管理  
6a 確保沒有違反《噪音管制條例》(第

400 章 )所訂的噪音準則  
 

每宗定罪個案： 10,000 元  

6b 落實和遵守《噪音管理手冊》的

規定  
 

每個違規事項： 13,000 元  

7. 安全與保安  
7a 確保沒有因承辦商的作為或不作

為而導致出現受傷或受損害的情

況  
 

每宗事故： 100,000 元  

7b 落實和遵守《保安管理手冊》和 每個違規事項： 22,000 元  
                                                 
6 關於各級分類，請參看下文附錄 2。  
7 舉例來說，如果承辦商 (即啟德體育園有限公司 )能夠在 30 分鐘內修復 A 級事
故，則不會因表現未達標而要繳付款項。如果承辦商在事發後 1 小時 40 分鐘方
能修復 A 級事故，則已招致 3 次表現未達標的情況，因此而須繳付的金額共計
9,000 元 (3,000 元 x3 次表現未達標 )。  



 

 

主要

績效

指標  

主要績效指標說明  表現未達標時的繳款金額  

《活動安全與保安手冊》的規定  
 

 
 

7c 落實和遵守《交通和運輸管理手

冊》 (包括活動特定計劃 )的規定  
 

每個違規事項： 12,000 元  

8. 園藝與園景  
8 落實和遵守《園藝與園景保養服

務手冊》的規定  
 

每個違規事項： 7,000 元  

9. 顧客滿意度  
9a 每年進行顧客意見調查  

 
每次沒有進行調查：100,000 元  
 

9b 在每年的顧客意見調查中須取得

最低滿意度評分  
 

低於議定的滿意度：每低 1%
須付 20,000 元  

10. 匯報  
10a 確保依據檢討程序按時準確並齊

備地呈交所有營運文件  
 

遲交每份文件：每日 15,000 元  

10b 確保所有重大事故 (定義見下文 )
均在不遲於以下匯報時限呈報：  
1. 致命或嚴重受傷事故：須立刻

呈報，以及無論如何在承辦商

知悉事故後不遲於 30 分鐘呈報  
2. 任何可能引起媒體負面報道或

政治負評的事故，或任何可能

令政府聲譽受損的事故：須在

承辦商知悉事故後 1 個小時內

呈報  

因 延 誤 呈 報 重 大 事 故 而 致 表

現未達標時，須按以下相關級

別繳付款項：  
1. 每過 30 分鐘：10,000 元  
2. 每過 1 個小時： 10,000 元  
3. 每過 4 個小時： 10,000 元  
4. 每過 24 小時：10,000 元  
 
備註：  
倘 承 辦 商 過 了 多 個 匯 報 時 限



 

 

主要

績效

指標  

主要績效指標說明  表現未達標時的繳款金額  

3.  任何可能影響公眾使用園內設

施／市民進出園內地方或影響

他人舉辦活動的能力的事故：

須於承辦商知悉事故後 4 小時

內呈報  
4. 任何其他重大事故：須於承辦

商知悉事故後 24 小時內呈報  
 

所 定 的 間 隔 時 段 仍 未 呈 報 事

故 8，則須按多次表現未達標

繳付費用。  

10c 確保承辦商準確匯報主要績效指

標所涵蓋的表現項目 (包括表現未

達標的情況 ) 
 

每次沒有準確匯報：100,000 元  

10d 確保妥為匯報並執行因未能落實

或遵守任何營運計劃和服務手冊

的規定而採取的回應、補救及／

或預防措施 (如適用 ) 

未能達致主要績效指標第 10d
項的規定，不會導致因表現未

達標而須繳付款項。不過，倘

多 次 未 能 落 實 或 遵 守 營 運 計

劃 和 服 務 手 冊 的 規 定 以 致 表

現未達標，則可能引致出現失

責行為的情況，這跟「主要績

效指標計劃」下其他未達標的

情況類似。  
 

 

                                                 
8舉例來說，倘承辦商未能在 30 分鐘內呈報事故，便會視為一宗表現未達標

的事件。其後，如果承辦商在事發後 1 小時 31 分鐘才呈報事故，則承辦商

已 招 致 3 次 表 現 未 達 標 的 情 況 ， 因 此 而 須 繳 付 的 金 額 共 計 30,000 元  
(10,000 元  x 3 次表現未達標 )。  



 

 

附錄 1  

體育活動出席者的定義  

 

體育活動出席者是指出席體育活動的個別人士 (按每日計算 )，不管：  

i. 是否身處該體育活動舉行場地的持票區內；或  

ii. 是否身處園區內與該體育活動有關連的指定範圍內。  

出席者的例子會包括：  

i. 主場館內持票或非持票觀眾；  

ii. 園區內某處 (例如活動村 )已圍封並清楚標示為活動區內的持票或

非持票觀眾；以及  

iii . 已登記的體育活動選手／參加者 (例如參加園區內馬拉松比賽的跑

手 )。  

出席者不會包括：   

i. 身處沒有清楚劃作體育活動用途的地方並使用公眾休憩空間和零

售設施的一般人士；  

ii. 出席體育活動的承辦商工作人員；  

iii . 承辦商或主舉機構為某項體育活動僱用的人員、職員、助手、義工

等 (包括任何分包商的僱員 )；  

iv. 出席體育活動，並直接參與園區營運的政府人員；以及  

v. 身處園區參加政府免費使用日的個別人士。  

 
 
 
 
 
 
 
 
 
 
 
 
 
 
 
 
 
 



 

 

附錄  2 
資產故障級別  

 
級別  評審準則  作出補救時間  

A 級：  
危急  

下述任何情況：  
a.  危及生命，或 (如不即時作出補救 )有可能危

及生命；  
b. 構成健康和安全風險，或 (如不即時作出補

救 )有可能構成感染或健康和安全風險；   
c.  導致或嚴重程度足以導致設施的任何部分

出現嚴重損壞的情況；   
d. 將導致或有可能導致嚴重破壞或損害設施

的外圍環境，包括污染空氣、破壞水質和

土質；或  
e.  阻礙或 (如不即時作出補救 )會阻礙各項賽

事、節目聚會或活動進行。  
 

30 分鐘  

B 級： 
緊急／  

高級別  

任何並非歸類為 A 級故障事件的情況，並且： 
a.  構成或 (如不即時作出補救 )將可能構成傷

害風險；  

b. 正在干擾或妨礙，或 (如不在適用的補救時

間內作出補救 )有可能干擾或妨礙各項賽

事、節目聚會或活動進行；或  

c.  如果不在適用的補救時間內作出補救，可

能演變成為 A 級事故。  

 

1 個小時  

C 級： 
中級別  

任何並非歸類為 A 級或 B 級故障事件的情

況，並且：  
a.  不會對園區或使用者構成即時的 (健康和安

全或其他 )風險，以及如不在 24 小時內作出

補救，亦不大可能對園區或使用者構成即

時的 (健康和安全或其他 )風險；  

b. 僅對使用者造成非常輕微的干擾和不便，

或令使用者失去舒適的環境；或  

24 小時  



 

 

級別  評審準則  作出補救時間  

c. 如不在 48 小時內作出補救，有可能對各項

賽事、節目聚會或活動的進行造成不止是

輕微的干擾和不便。  
 

D 級： 
低級別  

任何並非歸類為 A 級、B 級或 C 級的情況。  
 

1 個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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